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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

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

任。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上市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

（证监会公告〔2013〕55号）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》（沪证监公司

字〔2014〕5号），公司对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自

查，现将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正在履行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

下： 

一、2009年10月，公司股权划转时控股股东中国轻工集团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“中轻集团”）曾作出如下承诺： 

1、中轻集团承诺在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，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

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。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

交易，将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公允、合理定价，并根据有关

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，履行相关信

息披露程序。中轻集团同时承诺在作为中国海诚控股股东期间，不利

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

益。 

2、中轻集团承诺在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，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

其直属、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不直接或者间接从事、参

与或进行于中国海诚的经营相竞争的生产活动。中轻集团同时承诺在

作为中国海诚控股股东期间，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对中国海诚正常的

经营管理进行非法干预，确保上市公司保持人员独立、资产独立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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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独立、财务独立和机构独立。 

截至2013年12月31日，上述承诺尚在履行中，未有违反承诺的事

项发生。 

二、公司现任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

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；离

职后半年内，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，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

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

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%。 

截至2013年12月31日，上述承诺尚在履行中，未有违反承诺的事

项发生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不存在不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

号--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

及履行》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15日 




